
分录来看，实际也是同上所述 ，只

是按新持股比例 重新计算，在长

期股权投 资下的 “损益调 整”和

“股权投资准备”明 细 科目 之间进

行调整。为“能够使投资企业的净

资产构成合理反映投资以 后的 受

益状 况”，又相应在“留存收益”与

“资本公 积”之 间进行调整，其中

对“留存收 益”的调整，是以“冲减

以 前年度多确认的 留存收 益”为

理由的。如前所述，此时被投资企

业留存收 益并未发 生增减 变动 ，

也非投资企业以 前年度多确认或

少确认投资收 益，以“冲减以 前年

度多确认的留存收 益”为 理由 ，是

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， 该理由是不

能成立的。且“留存收益”与“资本

公 积”的核 算内容及性 质是不同

的 ，这种对“留存收 益”与“资本公

积”之间的调整处理 ，不符合相关

会计科目核 算内容的规 定。从投

资企业的净资产构成来看，“资本

公 积”下设 有“股权投 资准备”，可

与“长期股权投 资”下的“股权投

资准备”相对应 ，“未分配利润”下

是无反映投 资损益情况的明 细科

目 的 ，因 此 ，《林 文》所说 的“能 够

使投 资企业的净资产构成合理 反

映投资以 后的 受益状 况”，实际 上

也是不可能的。

三、建议

上述投 资企业未追加 投资导

致持股比例降低 时的有关股权投

资的 两个会计处理问题 ， 由于各

人理 解与看法 不 同 ， 实务中的会

计处理 方法也不 同。为统 一该问

题的会计处理，笔者建议会计制

度制定部门 以 现行会计制度的 补

充规 定或问题 解答的方式对该会

计问题作出相应规 定 ， 以 便 于会

计人员实务操作。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天健会计师事

务所  湖北黄冈市第三人民医院）

责任编辑  张智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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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于物流企 业营运收入核算

及营 业税金 相关问题的探讨

杨吉贵  严李浩

物流 企业特别是第三 方物流 企 业的

经营是多环 节流转、多群体合作和跨区域

经营的全程服务过程 ，这决定了其会计核

算的特殊性。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

针对物流企业的会计核 算办法 ，加 上物流

企业认识 水平和理解程度的不 一致 ，使得

会计核 算缺乏统 一性和规 范性 ，物流企业

会计核 算中的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。
下面就根据物流企业经营的 实际情况 ，对

营运收 入核 算及 营业税金相关问题谈 一

点粗浅的 想法。

一、物流营运收入的界定

《会计准则一收入》和《企业会计制

度》对收入作出 了明 确的 定义 ，指企 业在

销 售 商品 、提供 劳务及让渡资产使 用权等

“日 常 活 动 中 所形 成的 经 济利 益 总的 流

入”，但就物流企业 而言，由于业务的复杂

性 ，其营运收入的界定与其他 行业有较大

的差别。
1、从“日 常活 动”去理 解物 流 营运收

入。对“日常活 动”的理 解是理 解收入定义

的关键。物流是指物品 从供应地向接收地

的 实体 流 动过程 ，包括 运 输、储 存、装卸、

搬 运 、包装、流 通加 工 、配送、信 息处理 等

多个环 节。因此上述环 节都是物流企业的

日 常活 动 ，提供 这些服 务以 后 ，产 生的 可

以 计量的新增价值部分，就 可以 确定为物

流企业的营运收入。

2、从“经 济利益总的 流入”去理 解物

流营运收入。物流企业特别是第三 方物流

企业的 经 营是一个多环 节 流转、多群体合

作的全程服务过程。企业从自身能力和有

效 整合社会资源控制成本的角度出发 ，会

将物 流服 务的 一部分业务分 包给 企业之

外的物流服务供 应商，同 时支付相应的物

流服务费用。因此从“经济利益总的流入”

的 角度去理 解，物流企业提供服务后的经

济利益流入（收到客户 支付的物流费用），

减去分 包 业务而发 生的 经济利益流出（支

付给企 业之 外的物 流服 务供 应 商的 分 包

费用）后 ，才是物流 企 业的 实 际经 济利 益

总流入。2004年国 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

发布的《关 于促 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

意见》（发改 运行[2004]1617号）关于“物流

企业将承揽的运输 、仓储等业务分 包给其

他 单位 并由其统 一收取价款的 ，应以 该企

业取得的 全部收 入减去其他 项 目 支出后

的余额 ，为 营业税 计税的基数”的规定也

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。

3、从“收入不 包括为 第三 方或客户代

收的款项”去理 解物流营运收入。客户将

物流项 目委托给某物流企业 ，但由于能力

的限制 ，该物流企业又将客户的部分物流

服务项 目委托给另 一 家有能 力提供服 务

的物流企业。这样客户 支付的物流费 用中

有部分需转付给另一家物流 企业。这部分

费用一方面 增加 企业的资产 ，一方面增加

企业的 负债，不增加 企业所有者权益，实

际是一种代收 代付行 为 ，不能作为物流企

业营运收 入。

综 上所述 ， 物 流 企业 为社会提供运

输、储存、装卸、搬 运、包装、流通加 工 、配

送、信 息处理 和其他 相关 劳务，按 一定的

标 准向 客 户或服 务对象收取物 流服务费

用扣除相应的 分 包 费用后 ， 形成营运收



入。

二、物流营运收入的核算

由 于物流企业经营的 业务环 节 ，

既 有单项服务， 又有几 项业务连环 组

合的服务，因此在营业收 入的分类、计

量和与成本的 匹 配方面与其他行 业相

比有较大的差别。

1、物流营运收入的分类。物流企

业经营环节、服务方式多样，而且其各

个环 节既 相对独 立， 又 可互相组合形

成业务链 ， 因此物流企业营运收入应

按物流经营的环 节和服务方式进行分

类，可分为提供物流某一环 节的单项

服务和提供 多功能、一体化 的综合服

务。按此 分类可设下列会计科目进行

核算。

2、物流 营运收 入的计量。物流 企

业 如 果仅 为 客 户 提 供 某 一 项 物 流服

务，营运收入既 可以 单独进行计量、确

认 和核 算， 但目前物流企业为客户提

供的 大多是多功能、一体化的综合性

服务，通常以 合同或协议的形式与客

户约定一个综合服 务的 总体价格 ，营

运收入只 能以 合同或协议的总金额 来

计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 法对每项服务

的营运收入进行拆分计量、确认和核

算，而只 能反映服务的总体赢利情况。

由于目前没有对综合物流营运收 入进

行拆分计量的合理途径 ， 综合计量物

流营运收入是一个相对合理 和简便的

办法。

三、物流企业营业税金的衡量

1、营业税金计税基数的核 定。由

于物流企业业务的特点 ， 计税营业额

的构成也与其他 行业有所不同。对物

流行业如 何核定其计税营业额 ， 前引

发改运行 [2004]1617号文已经规定，

即“物流企业将承揽的运输、仓储等业

务分包给其他 单位 并由其统一收取价

款的 ，应以 该企业取得的全部收入减

去其他项 目 支出后的余额 ， 为 营业税

计税的基数”。按 此原则执行，可改 变

目前物流企业存在的重复纳税状 况。

2、营业税金税 目税 率确 定。目前

物 流 企 业 各 类 营 运

业 务 收 入 应 缴 的 流

转税税 率高低 不 同 ，

如 运 输 、装卸、搬 运

税 率3% ，而仓储税 率

是5% ，物 流企业如 果

仅 为 客 户 提 供 某 一

项 物 流服 务 ，其取得

的 收 入的 营 业 税 金

可 对 照 税 目 税 率 表

予以 确认。但企业在

提 供 综 合 物 流 服 务

时 ，营运收入无 法分

类 计 量确认，因 此 也

无 法 单 独 确 定 其 适

用税率。由于综合物

流 服 务 实际 上 是 一

种 兼 营 不 同 税 目 的

应税行 为 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》的规 定，“未分别核 算营

业额的 ，从高适 用 税 率”，此 时营业税

金只 能按从高适用税率原则 ，按 高税

率缴纳 ，增加 了物流 企业的税收 负担。

鉴于目前物流企业普遍效益不理想的

现状 ，为扶持物流企业的发展，建议合

理 确 定物 流企 业服务的 综合税 率 ，从

而 为其创造良好的税务环境 ， 提 高物

流企业赢利能力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海海运集团总公司

计财部） 责任编辑  崔 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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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出版市场竞争的加剧，图书销售

热点转换速度加 快，图书生命周期缩短，

库存商品 积压 这个一直困扰出版行业的

难题变得更加 令人关注。据统计，2003年

全行业年末库存图书达38.54亿 册、401.38

亿 元。库存出版物在出版单位的流动资产

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

会出现账 面资产超出资产 实际价值的局

面。自2004年1月1日起开始 实施的《新闻

出版业会计核算办法》（以 下简称《核 算办

法》）规定，出版单位 可根据出版物的特

点，对库存图书、期刊、音像制品 等的呆滞

损失实行分年核价、提取提成差价的办

法，在“存货跌价准备”科目下，设置“出版

物提成差价”明细科目，核算对库存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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